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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53 200553     证券简称：沙隆达A 沙隆达B     公告编号：2016－21号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年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湖北沙隆达对外贸易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最高额为

30900 万元担保的议案》。为保证全资子公司湖北沙隆达对外贸

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贸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

金需要,2016 年，外贸公司需向金融机构申请最高额度为 30900

万元的银行贷款，公司拟为其提供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30900 万

元保证担保。 

本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 款相关规定，本议案

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湖北沙隆达对外贸易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

立时间：1998 年 7 月；注册地址：湖北省荆州市北京东路 93

号；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7,176 万元,

总负债为 12,747 万元,净资产为 4,42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4.21%,流动比率为1.33,速动比率为1.33，营业收入为22,093

万元,净利润为 833 万元。以上财务指标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担保事项具体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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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外贸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以及外

贸公司与银行签订的贸易融资合同,预计该子公司 2016 年需向

银行申请最高额为 30900 万元的银行贷款，公司拟为其提供最

高额度为人民币 30900 万元保证担保，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

银行授信落实情况，在为该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内，具体审批

办理抵押担保事宜，签署各项相关法律文件。担保明细计划如

下（具体数额以外贸公司与各金融机构签订的最终额度为准）:  

1.向中国银行荆州分行申请人民币 6500 万元综合授信按

照《最高额公司保函》的条款和条件提供担保。 

2.向交行武汉硚口支行申请人民币 5000 万元综合授信按

照《最高额公司保函》的条款和条件提供担保。 

3.向中国建设银行荆州塔桥路支行申请人民币 3000 万元

综合授信按照《最高额公司保函》的条款和条件提供担保。 

4.向中国农业银行荆州江津支行申请人民币 6400 万元综

合授信按照《最高额公司保函》的条款和条件提供担保。 

5.向中国工商银行荆州汇通支行申请人民币 7000 万元综

合授信按照《最高额公司保函》的条款和条件提供担保。 

6.向华夏银行武汉分行申请人民币 3000 万元综合授信按

照《最高额公司保函》的条款和条件提供担保。 

此事项经董事会批准，股东大会通过后，公司在 2016 年与

相关贷款银行签署新的《保证合同》，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为落实 2016 年外贸公司的银行融资计划，保

证其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同意上述担保事项；上

述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及

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为全资子

公司湖北沙隆达对外贸易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最高额为 30900 万

元担保的议案》中涉及的担保事项属于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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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合理利用的需要；该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

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30,900 万元（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4.73%。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3 月 17 日 

 




